
国有林地承包合同(优秀9篇)
在人民愈发重视法律的社会中，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同，
它也是实现专业化合作的纽带。合同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
的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合同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
以喜欢。

国有林地承包合同篇一

甲方：(发包方) 乙方：(承包方)

根据《民法典》及《公路货物运输条例》有关法规规定，本
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
成以下货物运输合同条款，双方共同遵守。

一，货物运输起、止地点：由至。

二，货物运输方式：汽车运输。

1、本次运输费元，大写：

1、甲方所托运的货物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运输规定。

2、甲方向乙方提供明确的货物名称、货物类型等货物信息。

3、按甲方要求承运货物时，乙方应准确及时到达甲方指定地
点，不得拖延。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国有林地承包合同篇二

发包方：(以下简称甲方)



承包方： (以下简称乙方)

第一条 乙方承包的荒山应属于甲方合法所有、四至界线清楚、
无纠纷，属于非生态公益林的林地，用于种植经济林等。

第二条 荒山山名为，东至，南至 ，西至 ，北至，面积为
亩，以林业图纸为准。

第三条 在承包期内，荒山由乙方投资和经营，收益归乙方所
有，甲方无权干涉。

第四条 承包期限为四十年。具体承包期从甲方交地并由乙方
办妥交地手续之日起算起。

第五条 承包金的计算方法和支付方式：

1、已包含土地上所有经济作物补偿)。

第六条原荒山上的疏残林或其他作物在合同签订后30天内，
甲方负责全部清理完毕。超过30天，荒山上的附着物还没有
清理完毕的视为放弃所有权，任由乙方处置。在承包期内，
荒山上的所有林木包括其他植物，全部归乙方所有。

第七条 甲方保证荒山共有的基础设施正常使用：

1、 甲方应保证道路畅通，不得收取除国家规定外的任何

2、 甲方应保障乙方20kw的用电负荷，保障通信畅通。

3、 甲方保证有足够的生产及生活用地下水，打井费用由

第八条 甲方应协助乙方办妥《林地使用权证书》、林木砍伐
手续、工商税务等相关手续。乙方可将荒山使用权采取转让、
转包等方式流转。



第九条乙方在承包期间，视生产经营的需要，可在承包地或
未承包土地范围内增建基础设施或开辟林区道路，甲方不得
以任何理由干涉、阻挠和收取各种费用。但不能违背国家的
有关政策。

第十条 甲方负责理顺乙方承包地周边关系，避免周边群众无
故闹事，保障乙方的正常生产经营。

第十一条

1、因山界林权发生纠纷的，甲方必须无条件负责解决，所需
费用以及造成乙方直接损失的均由甲方负责。

2、甲方有责任协助乙方搞好林区治安和林木管护工作，如发
生损害林地及林木的行为，有义务予以制止并及时通知乙方
进行处理。

3、荒山在承包期间，所种林木及地下矿产资源归乙方，如国
家需要开采的，地上林木补偿款归乙方，同时扣除面积承包
金。

4、荒山承包后，甲方不得随意在承包地内葬新坟，如因葬新
坟造成林木损失或者林地面积缩小的，由甲方负责迁出新坟
并赔偿乙方损失。在承包地上需要保留的祖坟，不计入承包
地面积，但坟地不能再扩大范围。如坟地要修整，可在原坟
地范围内修整。

5、因国家建设需要，征、占用承包的荒山时，甲、乙双方共
同办理有关手续，尽快取得补偿金。林地补偿金归林地所有
者所有，林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金归乙方所有。乙方的承包
地被征用后，从被征用之日起，在承包地内减除相应的面积
和荒山承包金。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



甲方不予退还乙方的承包费，所承包荒山上的树木等经营成
果无偿收归甲方所有。

2、双方都有违约行为，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或者无法完全履
行，应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由各方分别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皆构成承包合同解除的条件：

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合同的。

2、乙方超过12个月没有支付荒山承包金的。

3、因不可抗力(指地震、台风、水灾、病虫灾、战争及其他
不可预见因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

4、法律规定的其他解除事由。

第十四条 承包合同提前解约或期满终止时作如下处理：

1、属国家征、占用地原因提前解约合同的，林木归乙方所有，
荒山交回甲方，但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并全部采伐
完该承包地上的林木。

2、乙方承包后在林区所建的基础设施归甲方所有。

3、合同期满后，承包土地上自然萌芽的再生林木归甲方。

4、合同期满后，如甲方继续将该荒山发包的，在同等条件下，
乙方有优先承包权。

5、因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的，双方互
不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善后工作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五条 下列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合同



1、经与原件核对无误的林地、林权使用证复印件或县人民政
府有关山界林权权属证明。

2、村民集体决议及代表签名册。

3、交地确认书。

4、用1:10000地形图勾绘的林地山界。

第十六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后签订的补
充合同，补充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七条 如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由双方尽量协商
解决，确实协商不成，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八条 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镇政府存档
一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公章)：_________乙方(公章)：_________

国有林地承包合同篇三

__________县__________乡__________村__________组(以下
简称甲方)

__________县__________乡__________村__________村民(以
下简称乙方) 为了发展林业生产，培育和合理使用林木资源，
加快国土绿化，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和
提供林产品的作用，根据《森林法》的有关规定和中央(83)、
(84)一号等有关文件的精神，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特订
立本合同，以便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承包内容、面积和地点。甲方将座落在__________的
林地(山地)__________亩，发包给乙方植树和管理，四界是：



南至__________，北至__________，西至__________，东
至__________。

第二条 承包期限承包期为__________年，从__________
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起，至__________
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止。

第三条 林木收益分配

1.承包林地内原有林木，成材林木(成材林木的标准，按林业
主管部门的规定确定)实
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成，甲方
得_______________成，乙方得_______________成。

2.承包期内乙方新植树木，成材林木实
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成，甲方
得_______________成，乙方得_______________成。

3.对原有林木的修枝材、脚材，
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成，甲方
得_______________成，乙方得_______________成。由乙方
承担修枝劳务。承包期内新植林木的修枝材、脚材，归乙方
所有。乙方修枝要严格按照林业部门的有关技术规定执行。

第四条 种植密度、采伐与纳税

1.承包期间，乙方必须保证承包林地范围内，每亩植树不少
于_______________株，树苗由乙方自备(或由甲方提供)。

2.在承包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擅自采伐树木。如一方需
要采伐时，应由双方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发给
采伐许可证后，按批准采伐的方式(如择伐、间伐或渐伐)进
行采伐。对采伐后的空地，实行谁采伐谁补种的原则，由采
伐方在采伐当年或次年完成更新造林。更新造林的面积和株



数，必须大于采伐的面积和株数，并做到包栽包活。甲方如
将应由自己补种的树木委托给乙方补种的，应向乙方支付劳
务费，费用由双方议定。

第五条 双方的义务

1.承包期间，乙方负责山林树木的管理防护。乙方应做
到“三有”，即有专人护林，有房屋岗棚，有护林器械。

2.乙方不得在林地野外用火，不得自行或准许他人在承包林
地内毁林开垦、采石、采砂、采土和进行其它毁林行为。

3.乙方必须切实做好护林防火工作，消除火灾隐患。一旦发
生火灾，乙方除积极采取灭火措施外，应及时向甲方报告。
4.上级发放用于造林、育林的扶持资金、物资或贷款，甲方
必须及时、合理分配给乙方。

5.承包期内的林木治虫费用，由甲方承担__________%，乙方
承担__________%。

第六条 奖惩

1.承包期内，如果林木被盗伐，乙方未发现或未抓住盗伐人
的，被盗伐一株，乙方应向甲方赔偿人民币__________元。
如乙方发现或抓住偷树人的，应交给甲方处理，按所盗伐树
木对盗伐人作价罚款__________倍，罚款全部(或部分)奖给
乙方，被盗伐的树木归甲方所有。甲、乙双方未经批准擅自
砍伐树木的，砍伐一株，罚款__________元给对方。

2.甲方如克扣上级发放用于造林、育林的资金、物资和贷款，
除应如数补齐外，还应向乙方偿付相当于其价值
的__________%的违约金。

3.如因乙方的责任造成火灾，对于烧毁树木，应视乙方责任



的大小，决定其应付赔偿的数额。

第七条 不可抗力如遇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造成乙方承包林
地内林木的损失，经调查证实后，对损失部分林木双方均不
负责。

第八条 本合同自承包起算之日起生效，至承包期满失效。

承包期满后双方如愿意继续承包，应重新订立合同。在承包
期内，承包户主如去世，其家庭成员有承包继承权。

本合同不因甲方代表人的变更而变更。合同执行期间，任何
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合同执行中如有未尽事宜，应
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
具有同等效力。

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副本一
式__________份，送乡政府、村委会、(如经公证或鉴证，还
应送公证或鉴证机关)各留存一份。

甲方：________________(公章)

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乙方：__________(公章或签名)

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国有林地承包合同篇四

为了发展林业生产,培育和合理使用林木资源,加快国土绿化,
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和提供林产品的作
用,根据《森林法》的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特订立
本合同,以便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承包内容、面积和地点

甲方将坐落在_____的林地(山地)_____ 亩,发包给乙方植树
和管理,四界是:南至_____,北至_____,东至_____,西至____。

第二条 承包期限

承包期为________年___个月,从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日
至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止。

第三条 林木收益分配

1.承包林地内原有林木,成材林木(成材林木的标准,按林业主
管部门的规定确定),实行_____:_____分成,分成甲方得___成,
乙方得___成;幼林实行___:___,甲方得___成,乙方得___成。

2.承包期内乙方新植树木,成材林木实行___:___分成,甲方
得___成,乙方得___成。

3.对原有林木的修枝材、脚材,按______:______分成,甲方
得______成,乙方得______成。由乙方承担修枝劳务。承包期
内新植林木的修枝材、脚材归乙方所有。乙方修枝要严格按
照林业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种植密度、采伐与纳税

1.承包期间,乙方必须保证承包林地范围内每亩植树不少
于______株,树苗由乙方自备(或由甲方提供)。

2.在承包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擅自采伐树木。如一方需要采
伐时,应由双方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发给采伐许
可证后,按批准采伐的方式(如择伐、皆伐或渐伐)进行采伐,
对采伐后的空地,实行谁采伐谁补种的原则,由采伐方在采伐
当年或次年完成更新造林。更新造林的面积和株数,必须大于



采伐的面积和株数,并做到包栽包活,甲方如将应由自己补种
的树木委托给乙方补种的,应向乙方支付劳务费,费用由双方
议定。

3.采伐税实行谁采伐谁负担,应纳税方应在国家规定的时间内
向税务部门纳税。

第五条 双方的义务

1.承包期间,乙方负责山林树木的管理防护。乙方应做到“三
有”,即有专人护林,有房屋岗棚,有护林器械。

2.乙方不得在林地野外用火,不得自行或准许他人在承包林地
内毁林开垦、采石、采砂、采土和进行毁林行为。

3.乙方必须切实做好护林防火工作,消除火灾隐患。一旦发生
火灾,乙方除积极采取灭火措施外,应及时向甲方报告。

4.上级发放用于造林、育林的扶持资金、物资或贷款,甲方必
须及时、合理分配给乙方。

5.承包期内的林木治虫费用,由甲方承担______% ,乙方承
担______%。

第六条 奖惩

2.甲方如克扣上级发放用于造林、育林的资金、物资和贷款,
除应如数补齐外,还应向乙方偿付相当于其价值的___%的违约
金。

3.如因乙方的责任造成火灾,对于烧毁树木,应视乙方责任的
大小,决定其应付赔偿的数额。

第七条 不可抗力



如遇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造成乙方承包林地内林木的损失,
经调查证实后,对损失林木部分双方均不负责。

第八条 其他

本合同自承包起算之日起生效,至承包期满失效。承包期满后
双方如愿意继续承包应重新订立合同。在承包期内,承包户主
如去世,其家庭成员有承包继承权。

本合同不因甲方代表人的变更而变更。合同执行期间,任何一
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合同执行中如有未尽事宜,应由
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
等效力。

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副本一
式______份,送乡政府、村委会(如经公证或鉴证,还应送公证
或鉴证机关)各留存一份。

甲方(公章)：_________乙方(公章)：_________

国有林地承包合同篇五

甲方：xx县xx乡xx村(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xx县xx乡xx村五组谷国平(以下简称乙方)

一、甲方位于xx乡xx村五组辖区内原村茶山林地、荒地面积
约600亩承包给乙方经营，经营期限为20xx年，即20xx年10
月10日至20xx年10月9日止。

二、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一次性向甲方交纳承包
款20万元，大写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三、甲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即将该林地和荒山交付乙方使用



经营。同时甲方必须协助乙方理顺林地周边关系和本辖区内
的村民关系，做好确认承包林地与周边地块的权属确认公正，
做到四至清楚，界至明确，确保乙方的经营权不受侵害。甲
方在承包范围内外原有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应无偿提供给乙
方使用，并不得向乙方另行收取任何费用。

四、甲方应该协助乙方做好护林防火以及林区的治安管理等
工作，确保乙方正常生产经营。

五、在承包经营期内，乙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独立自主
的经营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六、本合同到期后，如乙方须继续承包该林地，则应在期
满30天内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该
林地的优先承包权。

七、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都必须认真履行合同，不得单
方擅自解除合同。如违反本合同，则违约方必须赔偿对方的
所有经济损失。

八、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村委会各执一份。

国有林地承包合同篇六

甲方：（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一、甲方位于xx乡xx村五组辖区内原村茶山林地、荒地面积
约600亩承包给乙方经营，经营期限为20xx年，即20xx年10
月10日至2031年10月9日止。

二、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一次性向甲方交纳承包
款20万元，大写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三、甲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即将该林地和荒山交付乙方使用
经营。同时甲方必须协助乙方理顺林地周边关系和本辖区内
的村民关系，做好确认承包林地与周边地块的权属确认公正，
做到四至清楚，界至明确，确保乙方的经营权不受侵害。甲
方在承包范围内外原有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应无偿提供给乙
方使用，并不得向乙方另行收取任何费用。

四、甲方应该协助乙方做好护林防火以及林区的治安管理等
工作，确保乙方正常生产经营。

五、在承包经营期内，乙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独立自主
的经营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六、本合同到期后，如乙方须继续承包该林地，则应在期
满30天内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该
林地的优先承包权。

七、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都必须认真履行合同，不得单
方擅自解除合同。如违反本合同，则违约方必须赔偿对方的
所有经济损失。

八、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村委会各执一份。

甲方(公章)：_________乙方(公章)：_________

国有林地承包合同篇七

发包方：(以下简称甲方)

承包方：(以下简称乙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着“公开、诚信、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双方充分



协商，就林地承包经营事宜达成如下条款，以兹共同遵守。

一、发包方依法将坐落在本溪满族自治县高官镇村的承包林
地承包给承包方，允许承包方在不破坏上层林木的条件下，
利用林地发展林下中药材、山野菜等其他适合林下种植的项
目。

二、发包方林地具体位置及林班、小班、面积、树种等概况：
承包林地地点：村组，小地名：;林班/小班：;树种：;面
积(公顷)：。四至：东至、南至、西至、北至。

三、合同期限：从20xx年11月18日至20xx年11月17日止。

四、承包费用：在合同承包期限内，承包方不以现金的方式
支付发包方林地使用费，而是以承包林地经营项目所产生效
益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发包方的承包费;如果承包方在承包的林
地内发展的林下经营项目在合同期内没有产生出任何经营项
目，则不需要向发包方支付承包林地使用费。

五、发包方发包的林地不能有任何争议、纠纷和债务。

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发包方享有的权利

1、有权制止承包方损害承包的林地、林木等森林资源行为;

2、发包方不承担承包方因经营不善而生产的损失;

3、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发包方承担的义务

1、维护承包方的林地承包经营权，不得擅自变更、解除承包



经营合同;

3、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其他义务。

(三)、承包方享有的权利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四)、承包方承担的义务

1、合理利用林地，不得非法改变林地用途，要依法经营;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七、违约责任

(三)、如承包方有私自进行改变林地用途的行为，发包方有
权利责令其停止非法行为并恢复原貌，并视情节交由相关部
门依法处理。

八、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
份。

国有林地承包合同篇八

乙方就承包甲方荒山造林一事，甲乙双方根据我国《农村土
地承包法》《民法典》、《森林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等规
定，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一
致，订立本合同。

乙方承包甲方林地小地名：____________。四至：东至田公
路；南至湾（罗家湾山交界）；西至（罗家湾交界）；北至
公路面积12亩。林地详细四至界线见附后的万分之一地形图。



乙方承包甲方荒山造林，乙方拥有承包甲方荒山造林后林木
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承包林木所得收益甲乙双方采取比例分
成方式。林地承包期限为_____年，即从____年____月___日
至_____年___月___日止。

承包林地上林木的所得收益由甲、乙双方按比例分成，甲方
享受林木收益的30%，乙方享受林木收益的70%（若林木由乙
方自行采伐出售须扣除采伐时的税收、人工费、搬运费及其
它杂费）。承包期内，在不损害甲方利益情况下，乙方有权
将林木所占份额由子女继承或出让给第三方，甲方不得阻拦。

合同签订后，乙方负责完成造林任务并承担管护责任，并使
成______。其生产人员安排及生产方式由乙方自主决定，甲
方无权过问。造林和管护所需资金由乙方金额承担。

甲方必须保证承包林地权属清楚、无山林纠纷，并协助乙方
防止山林火灾和人畜破坏。若发现村民耕牛等性畜在造林地
放牧或人为毁坏林木，乙方一经查实有权依乡规处罚。

未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在承包林地内从事
其它非林业生产活动（如放牧、挖矿、取土等）或出让给第
三方。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办理好有关林权证书。

甲乙双方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的，依据《民
法典》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甲乙双方在林地承包期内发生争议的，尽量通过
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解决。

甲方（公章）：_________乙方（公章）：_________

国有林地承包合同篇九

乙方：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五条的有关山地使
用权承包规定，签订本合同。

二、甲方：常宁市 镇 村 组，向乙方提供适宜种植的林地使
用权。林地坐落名、界址说明，乙方在取得甲方所提供的上
述林地使用权后，可自主经营，或与其他单位及个人联合使
用经营权，但种植前不得转让给第三方使用，林地使用权承
包期限从二0年 月 日起至二0 年 月 日止，共 年，承包期
内甲方无权终止合同，期满时按乙方需要可继续签订承包合
同，或归还给甲方。

三、甲方提供的林地必须是合法使用之林地，林地使用权承
包给经营者使用期间，政府发给甲方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
有权证及自留山使用证中的使用权已承包给乙方，乙方完全
拥有该山地的经营使用权，甲方不得以持有证件为由，否定
本合同的山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

四、甲方提供给乙方的林地，由乙方全权负责生产经营，乙
方除造林外，根据生产需要，可在承包山地内开设道路及其
它有关设施，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扰乙方的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

五、甲方提供林地使用权的报酬，每年承包租金为林地每大
份人民币 元，当年承包款于12月30日前一次付清。

六、甲方提供的林地如发生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纠纷，
由甲方理妥，造成乙方经济损失，由甲方负责赔偿，承包期
内未经乙方同意，任何人不得在乙方承包林地用火，不得自
行或准许他人在林业基地上进行任何毁林、开垦种植作物及
放牧，也不得进行建筑工程设施、采石、采矿、取土(国家征
地除外)和其他毁林活动。造成乙方损失，甲方应协助乙方查
处、处理和赔偿。乙方施工的过程中应保留原有的坟地，新
建坟地应征求甲乙双方许可，毁坏林木按株补偿。



七、在承包期内乙方可请甲方协助乙方在油茶收摘期内维护
好现场秩序，不允许偷盗、哄抢和其他破坏行为发生，共同
维护双方的利益。

八、签订本合同是，

1：甲方必须提供承包使用权林地范围界线附图2承包使用林
地的山界林权证或能够证明甲方山界林权的相关证明。

九、本合同不受机构撤并和人事变动影响。

十、本合同如有不尽事宜，可双方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
规定内容与本合同一样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共 页，附件 页。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字： 代表签字：

乙方签字：

年 月 常宁市洋泉镇东元村委会意见： 日


